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公开选任新乡市雯德翔川油墨有限公司、 

河南翔川油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管理人的 

公  告 

 

本院依据债权人的申请，依法受理了新乡市雯德翔川油

墨有限公司、河南翔川油墨有限公司两起破产清算案（案号

分别为（2020）豫 07 破 1号、（2020）豫 07破 2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

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等相关规定，本院决定公开

选任管理人，现公告如下： 

一、企业的基本情况： 

新乡市雯德翔川油墨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1 月 25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5700 万元，住所

地位于新乡市高新区新二街南段，法定代表人王雯德，现股

东分别为王雯德、郭杰英，经营范围为油墨、包装桶制造、

货物运输、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河南翔川油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6 月 20日，注册

资本 6000万元，实缴资本 1540万元，住所地位于新乡市高

新区新二街南段，法定代表人王清华，现股东分别为郭相君、

周林林，经营范围为油墨技术研发及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 

二、申报条件  

（一）已编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破产

管理人名册》中的新乡地区二级以上破产管理人；  

（二）近三年未因执业问题受到司法、行政机关及行业

组织的处罚； 

（三）不存在从事管理人工作过程中，因履职失职而受



到法院、债权人委员会等利益相关人的重大负面评价； 

（四）不存在处于分立、重大诉讼等可能导致管理人团

队成员发生重大变化的事项；  

（五）不存在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当回避或依法

不应被指定为破产案件管理人情形； 

（六）具有稳定的管理人业务团队，派驻本案人数不得

低于 8人（需具有法定资质）。 

（七）支持两家性质不同且编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企业破产案件破产管理人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联合申报。

联合申报时需提交联合协议，联合申报单位均应具有二级以

上破产管理人资质。 

三、申报方式  

中介机构应当提交装订成册的申报书（一式伍份），并

附与申报书内容相对应的证件、资料、凭证。申报书应当包

括以下内容： 

（一）社会中介机构的规模、业务团队、业绩介绍；  

（二）社会中介机构任破产案件管理人或清算组的情况、

团队负责人的执业经历和业绩；  

（三）拟派出团队常驻人员的执业证号、执业经历和业

绩，以及参加相关业务培训的情况介绍；   

（四）不存在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当回避或者依

法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情形的声明；  

（五）社会中介机构针对本次案件参与竞争的优势，正

在承办的所有破产及清算案件数量及进程（以所提交相关法

律文书为准）；  

（六）如担任案件管理人的主要工作思路；  

（七）拟参与本案管理人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联



系电话、邮件送达地址等。  

（八）保密承诺函。  

（九）报酬方案。  

联合报名的社会中介机构，应当在竞争材料中明确以下

事项： 

（一）各社会中介机构拟委派的管理人团队成员； 

（二）明确主责社会中介机构，该机构需对联合社会中

介机构执行职务的行为负责，并指定负责人，负责管理整个

管理人团队； 

（三）联合社会中介机构内部分工以及管理人报酬分配

方案。 

四、报名时间   

报名截止时间：2020 年 2 月 11 日 17 时。  

五、选任规则   

1.本院拟采取评审和随机摇号相结合方式选任管理人； 

2.如报名的中介机构不足四家时（含四家），本院将在

报名的中介机构中采用随机摇号方式指定本案管理人；  

3.如报名的中介机构超过四家，本院将根据报名情况，

首先通过评审方式从报名的中介机构中择优选取三至五家，

然后在择优选取的中介机构中通过随机摇号方式确定本案

管理人和备选管理人；  

4.本院对申报中介机构的规模实力、经验业绩、团队设

置、工作计划、管理建议、报酬方案、履职评价、在办破产

案件数量与进程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特此公告。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年 1月 21日 

联系人：王晓博 

联系电话：0373-2731619 

通讯地址：新乡市宏力大道新二街口向东 100米新乡

市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 619办公室。 

 

 

 

 

 

 

 

 

 

 

 

 

 

 

 

 

 

 

 

 

 



附件一：   

保密承诺函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我方已确认报名参与新乡市雯德翔川油墨有限公司、河

南翔川油墨有限公司两起案件破产管理人的竞争，现承诺对

管理人选任过程中所知悉的全部案件信息予以保密，且不以

任何途径及方式对外进行透露及扩散，如违反以上承诺给相

关权益主体造成的一切损失，我方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中介机构印章） 

年   月   日 

 


